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SAHKUNG SAM JINGHPO AMYU MADU UPHKANG

MUNGDO MUNGCHYING SHA GASA ZUPHPONG

DINGGRIN MUGUN SALANG RAPDO RUNG LAIKA

德人字〔2018〕6号

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人大常委会

关于接受闫卫国、刘江月辞职的决定

( 2018年4月28日德宏州第十五届人民代表大会

常务委员会第三次会议通过）

德宏州人民政府副州长闫卫国、刘江月二位同志因工作变动，请求辞去德宏州第十五届人民政府副州长职务。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》第二十七条的规定，经德宏州第十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次会议审议决定：

接受闫卫国、刘江月二位同志辞去德宏州人民政府副州长职务。

依照法律规定，报德宏州第十五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备案。

德宏州人大常委会

2018年4月28日

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

送：州委、州政府、州政协、州纪委、州监察委
发：州法院、州检察院，州人民政府组成部门，州人大常委会主任、副主任、秘书长及各专工委、室，各县市人大常委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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